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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李青芳

電話：02-27208889 / 1999轉6392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52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030935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有關學校之廚餘送交對象如為養豬場，需為依法取得

廚餘再利用檢核許可之畜牧場（養豬場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0月8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29776號函辦理。

二、倘學校廚餘之送交對象為畜牧場（養豬場），請確認養豬

場資格之合法性；如有資格認定疑義，可洽詢學校所在地

環保機關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民族實中 1101018

*OHAA110600692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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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06923  
主旨：轉知有關學校之廚餘送交對象如為養豬場，需為依法取得廚餘再利用檢核許可之  
畜牧場（養豬場）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/會 110/10/18 14:09:25  
擬:     
一、本校之廚餘送交對象為團膳廠商，非養豬場。     
二、文存查。   

2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主任 張鎮遠 送陳/會 110/10/18 14:38:39  
擬:     
一、本校之廚餘送交對象為團膳廠商，非養豬場。     
二、文存查。   

3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洪錫璿 決行 110/10/18 16:47:41  
知悉   

4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10/10/18 16:51:08  
    


